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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永春高級中學 115年度校內數學學科能力競賽實施計畫 

 

一、依據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15年 4月 14日北市教中字第 1153053398號函「臺北市 115學年度普

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數理及資訊學科能力競賽計畫」辦理。 

二、目的：提高學生探討數學問題的興趣，培養創造思考能力；並選拔數學科表現優異學生代表本校

參加臺北市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學科能力競賽。 

三、競賽科目：數學科。 

四、競賽內容：以現行 108課綱所頒佈之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教材範圍為原則，實施紙筆測驗。 

五、競賽時間及地點：115年 6月 10日(三)於行政大樓 4 樓會議室舉行。 

報到時間：13:00，競賽時間：13:20-15:00。作答時間為 100分鐘。(如有變動，考前公告於學校首頁) 

六、報名對象：本校高一、高二各班學生，每班報名人數至多 10名(資優班不在此限內)。 

七、報名方式與流程： 

STEP1 請欲參賽同學向各班學藝股長登記。 

STEP2 請各班學藝股長點選下方連結，下載空白清冊(檔案->下載->.xlsx)。 

[excel 空白清冊下載處]   

普通班、數位班                    數資班 

https://reurl.cc/WbbVjk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ttps://reurl.cc/bdda4y 

 

 

STEP3 學藝股長協助填寫貴班之 excel報名清冊， 

將檔名改成：115校內數學學科競賽-班級。e.g.115校內數學學科競賽-216。 

後於 5/28(四)13:00前，上傳至以下表單連結：https://reurl.cc/qppjjE  (或掃描右上角 Qrcode) 

STEP4 5/28(四)17:00前，委請學藝股長將紙本名單經導師及數學科授課教師完成簽名、 

確認後，送至行政大樓 2樓【教務處二-設備組】。 

八、競賽提醒： 

(一)攜帶物品：參賽者須攜帶學生證、2B鉛筆、原子筆、修正等文具應試。 

※競賽期間不得使用計算機。 

(二)公假說明：參賽者公假時間，以前述第五點之報到時間、競賽時間為準。 

(三)攜帶證件：請參賽學生攜帶學生證，準時於報到時間至行政大樓 4樓會議室進行簽到。未攜

帶證件者，應於指定時間內完成補證，否則會取消應試資格。 

(四)若競賽期間內的上廁所或吃藥需求皆應請示監考老師，並據監考老師指示行動。 

(五)與試者均不得提前交卷。 

九、獎勵及指導辦法： 

(一)依本校師生獎勵辦法，經評審後取一等獎、二等獎、三等獎各若干人，頒發獎狀乙紙及禮卷

100元；另得取佳作若干名，頒發獎狀乙紙。成績未達標準，獎項得從缺。 

(二)獲獎同學得經相關教師指導，培訓優秀同學做更深入學科知能探討；再依指導成果，擇優選

拔代表本校參加校外競賽。 

十、本計畫經數學學科教師討論後，陳報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班級報名清冊 

上傳表單 

https://reurl.cc/WbbVj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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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     臺北市立永春高級中學｜115 年｜校內數學學科能力競賽報名表 

班級(導師)存查聯 

班級：________    學藝股長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導師簽章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 

 

科別  座號 姓名 指導老師簽章 

數學 

1    

2    

3    

4    

5    

6    

7    

8    

9    

10    

 

附件一      臺北市立永春高級中學｜115 年｜校內數學學科能力競賽報名表 

設備組收執聯 

班級：________    學藝股長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導師簽章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 

 

科別  座號 姓名 指導老師簽章 

數學 

1    

2    

3    

4    

5    

6    

7    

8    

9    

10    

  

 

 

 

 

1. 每班數學科報名人數最多十名。 

2. 紙本報名表與線上表單皆須填寫。 
 
             線上表單 

                填寫連結： 

 

 

3. 紙本報名單填妥，請呈請導師及指導

老師簽章後，委託學藝股長送交 

行政大樓二樓教務處【設備組】 

才完成報名程序。 

4. 線上表單填寫期限： 

5/28(四)13:00前 

紙本報名表繳交期限： 

5/28(四)17:00前 

5. 競賽實施計畫請班級自行保留， 

作為與賽細則參考。 

 

1. 每班數學科報名人數最多十名。 

2. 紙本報名表與線上表單皆須填寫。 
 
             線上表單 

                填寫連結： 

 

 

3. 紙本報名單填妥，請呈請導師及指導

老師簽章後，委託學藝股長送交 

行政大樓二樓教務處【設備組】 

才完成報名程序。 

4. 線上表單填寫期限： 

5/28(四)13:00前 

紙本報名表繳交期限： 

5/28(四)17:00前 

5. 競賽實施計畫請班級自行保留， 

作為與賽細則參考。 

 

可跨欄簽章 

可跨欄簽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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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  臺北市立永春高級中學｜115 年｜校內數學學科能力競賽報名表(數資班) 

班級(導師)存查聯 

班級：________    學藝股長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導師簽章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 

 

科別  座號 姓名 指導老師簽章 

數學 

1    

2    

3    

4    

5    

6    

7    

8    

9    

10    

11    

12    

13    

14    

15    

16    

17    

18    

19    

20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1. 數資班數學科報名人數不受限制。 

2. 紙本報名表與線上表單皆須填寫。 
 
             線上表單 

                填寫連結： 

 

 

3. 紙本報名單填妥，請呈請導師及指導

老師簽章後，委託學藝股長送交 

行政大樓二樓教務處【設備組】 

才完成報名程序。 

4. 線上表單填寫期限： 

5/28(四)13:00前 

紙本報名表繳交期限： 

5/28(四)17:00前 

5. 競賽實施計畫請班級自行保留， 

作為與賽細則參考。 

 

可跨欄簽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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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 臺北市立永春高級中學｜115 年｜校內數學學科能力競賽報名表(數資班) 

設備組收執聯 

班級：________    學藝股長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導師簽章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 

 

科別  座號 姓名 指導老師簽章 

數學 

1    

2    

3    

4    

5    

6    

7    

8    

9    

10    

11    

12    

13    

14    

15    

16    

17    

18    

19    

20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1. 數資班數學科報名人數不受限制。 

2. 紙本報名表與線上表單皆須填寫。 
 
             線上表單 

                填寫連結： 

 

 

3. 紙本報名單填妥，請呈請導師及指導

老師簽章後，委託學藝股長送交 

行政大樓二樓教務處【設備組】 

才完成報名程序。 

4. 線上表單填寫期限： 

5/28(四)13:00前 

紙本報名表繳交期限： 

5/28(四)17:00前 

5. 競賽實施計畫請班級自行保留， 

作為與賽細則參考。 

 

可跨欄簽章 


